长城综执发〔2026〕2号
长治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关于印发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的通知

局机关各相关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现将《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抓好落实。

长治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6年4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为全面规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为，强化市容秩序、环境卫生等领域的监管效能，严格落实依法行政、精准执法、规范执法要求，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依据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按照《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长城发〔2021〕1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，坚持依法监管、规范有序、分类实施、协同高效原则，扎实推进城市管理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持续优化城市环境秩序与营商环境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执法效能和服务水平，切实营造整洁有序、安全宜居、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对市容环境秩序、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和噪声污染防治、建筑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情况、户外招牌设置、公共卫生间（长治驿站）运行管理、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等活动、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及其设施、城镇燃气工作的检查。
三、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《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四、检查方式

通过日常巡查、专项检查、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等方式进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规范执法。执法过程中，各相关科室和单位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制定工作方案，下达行政检查文书，检查完毕后形成行政检查案卷；在检查中，发现需要处罚的案件线索，要留存好相关证据，并移交执法队进行查处。

（二）推行综合一次查。为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，各相关科室和单位要统筹整合检查事项，提前做好入企检查安排，推行联合执法、综合一次查，严格控制入企检查频次，杜绝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、随意检查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报送。为进一步掌握行政执法检查情况，实现信息归集共享，总结经验做法，各相关科室和单位在检查完毕后，要及时准确的将检查情况进行汇总，并确定专人负责，于检查完毕后将检查汇总情况报至局执法监督科，由局执法监督科上传至信用长治平台。

附件：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表

附件
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表
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方式
	检查对象
	检查比例（频次）
	责任科室（单位）
	备注

	1
	对市容环境卫生秩序的检查
	1.日常巡查

2.专项检查
	按照道路、区域对不特定被检查主体开展执法检查
	1.日常巡查：每周至少开展1次，每次不少于5条街道；

2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市容监察科、市综合执法队
	

	2
	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、噪声污染防治的检查
	1.日常巡查
2.双随机一公开检查

3.专项检查
	工程施工单位
	1.日常巡查：根据建筑工地施工进度情况适时开展；
2.双随机一公开检查：每年2次，每次不大于20%；

3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城市生态管理科、市综合执法队
	

	3
	对建筑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检查
	1.日常巡查

2.专项检查
	工程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
	1.日常巡查：在建筑工程开工时进行1次检查；
2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市综合执法队
	


	4
	对户外招牌设置的检查
	1.日常巡查

2.专项检查
	主城区范围内的商户门店
	1.日常巡查：根据店招店牌的备案情况，适时检查；
2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城市精细化管理办公室、市综合执法队
	

	5
	对公共卫生间（长治驿站）运行管理的检查
	日常巡查
	公共卫生间（长治驿站）管理单位
	每月至少1次，每次抽取不少于20%
	市容环卫管理科、市容环卫管理中心
	

	6
	对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等活动的检查
	1.双随机一公开检查

2.专项检查
	垃圾消纳场、运输企业、处理企业等
	1.双随机一公开检查：每年1次，每次不大于20%；

2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市容环卫管理科、市综合执法队、市容环卫管理中心
	

	7
	对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及其设施的检查（包括城镇污水厂运营检查及城市防汛工作检查等）
	1.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
2.专项检查
	排水及污水处理企业
	1.双随机一公开检查：每年1次，抽查不低于20%；

2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公用事业科、市排水事务中心
	

	8
	对城镇燃气工作的检查（包括燃气经营企业经营活动、服务情况及安全管理情况等监督检查）
	1.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
2.专项检查
	燃气经营企业
	1.双随机一公开检查：每年1次，抽查不低于3%；

2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公用事业科、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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